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

上  訴  人  簡菖成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林更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紀雅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南進                                     

            蔡進福             

            蔡長平                 

            陳清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7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

字第1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法院強制執行變賣共有物，於民國112年2

月15日取得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之權利移轉證書，同年3月13日登記為系爭土地

所有權人。惟系爭土地遭被上訴人蔡長平以第一審判決附圖

（下稱附圖）編號A所示棚架及A1、A2所示水塔（下合稱A地

上物），被上訴人陳清川以附圖編號B所示棚架、B1所示水

塔（下合稱B地上物），被上訴人蔡進福以附圖編號C所示棚

架網室（下稱C地上物），被上訴人蔡南進以附圖編號D所示

棚架、D1所示鐵皮二層建物（下合稱D地上物）無權占有等

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求為命蔡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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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A地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

蔡南進拆除D地上物，並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係訴外人紀榮華（55年5月20日

歿，繼承人為訴外人紀蔡碧雲、紀錦堯、紀鸞、黃紀阿麗、

紀滿琴、紀錦良、孫秀金、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下稱

紀蔡碧雲等10人）於53年間出賣予訴外人劉阿文（72年2月1

2日歿，繼承人為劉讚龍、劉讚柱、陳劉雪娥、劉清松、張

劉雪鳳、劉讚華、劉政笙、劉宥錤、劉美霞、劉濬濱、劉讚

和，下稱劉讚龍等11人）而交付劉阿文使用。劉阿文嗣於54

年10月4日出賣系爭土地予訴外人蔡章段（90年4月11日歿，

繼承人為蔡進福、蔡南進、訴外人蔡愛、蔡桂、蔡春財，下

稱蔡進福等5人）、蔡枝祥（98年1月8日歿，繼承人為蔡長

平、訴外人蔡中田，下稱蔡長平等2人）、陳清川（與蔡章

段、蔡枝祥合稱陳清川等3人）。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受領標

的物占有系爭土地，蔡進福、蔡南進為蔡章段之繼承人，蔡

長平為蔡枝祥之繼承人，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上訴人明知

此情，仍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其請求拆除A、B、C、D

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係以損害伊為主要目的，違反誠

信原則，亦屬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

如下：

  ㈠系爭土地原為臺灣省政府所有，由紀榮華承租，經紀榮華於

53年間與劉阿文簽訂買賣合約，交付系爭土地予劉阿文使

用。嗣劉阿文於54年10月4日與陳清川等3人就系土地簽訂買

賣契約，並交付土地予陳清川等3人使用。紀榮華於55年5月

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蔡紀碧雲等10人，而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嗣經陳清川、蔡進

福等5人、蔡長平等2人以紀榮華之繼承人即紀蔡碧雲等10

人、劉阿文之繼承人即劉讚龍等11人為被告，提起訴訟，請

求確認其與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間就系爭土地係

有權占有，獲勝訴判決確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0年度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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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69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字第131號判

決、本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裁定，下稱前案訴訟裁

判）。又系爭系土地於108年9月間登記為紀蔡碧雲、紀錦

堯、紀鸞、紀滿琴、紀錦良、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及陳

雅慧共有，因法院判決變賣分割共有物並經強制執行（下稱

系爭執行）由上訴人拍定，於112年3月13日登記為上訴人所

有。蔡長平、陳清川、蔡進福、蔡南進則分別以A、B、C、D

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各該部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長

期耕作，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具備使

第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依債權物權化之法理，前揭買

賣之債權契約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

  ㈢前案訴訟裁判於103年7月10日確定，公告於司法院裁判書查

詢系統。系爭執行多次流標，拍賣公告詳載：「使用情形：

據地政人員指界，查封土地上有1水塔、鐵皮屋及種植百香

果之棚架，臨路；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員警現況

調查表載：在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

作50多年。債權人陳報稱：據在場人表示在民國53年間第三

人劉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當時尚未放領的台糖土地即本件標

的，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阿公，因尚未放領的土地無法

過戶，台糖土地在63年放領登記給紀榮華之繼承人，紀榮華

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但土地一直由蔡姓家族耕作至

今，目前實際占有人有蔡○平、陳○川、蔡○福、蔡○進

（即蔡○雄之父）四人」，上訴人於112年（原判決誤載為1

11年）1月12日以高達1433萬6000元價格拍定，購買前必就

系爭土地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就前案訴訟裁判內容及

系爭土地遭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難以諉為不知，其執意購

買，依誠信原則，應受前揭紀榮華與劉阿文、劉阿文與陳清

川等3人間買賣契約拘束，其財產權無受不測損害之虞。被

上訴人因受領買賣標的占有系爭土地，未逾買賣目的範圍，

被上訴人曾對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提起訴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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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不行使權利，適用債權物權化之法理無違反公平正義及

誠信原則。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蔡長平

拆除A地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

蔡南進拆除D地上物，及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不應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僅具相對性，無排他效力，原則上亦非侵權行為客

體，僅當具備特定條件下，基於特定目的之實現，而賦予物

權效，此乃債權相對性之例外，其條件須採嚴格認定標準，

且基於法安定性及可預測性，避免恣意，應建構類型化，審

判實務已建構之各種類型，且獲得學說通說肯定之同類型，

有法官法之性質（原則上尊重判決先例），可援為具體後案

審判依據。債權賦予物權效時，因買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

者，依民法第767條行使權能，仍受該物權效拘束，例如區

分所有權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租

賃契約符合民法第425條所定情形，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

仍繼續存在；區分所有權人依規約以外之其他約定所生之權

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繼受

人亦應受拘束；分管契約之內容為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

亦同。至出賣人同一土地出賣數次，無論發生先後，買受人

之法律地位平等，因買賣而占有土地之人，倘其債權不具物

權效之要件，對於同因買賣而取得該土地所有權者，仍屬無

權占有，僅於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買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占有

實況及其權源，仍違反誠信原則、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行使其物上請求權之情形，始得予以適當限制。

而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前買受人據為占有之債權契約及所發

生物權效要件、效果如何，不得僅憑占有實況逕為認定，須

另考量標的物類型，如得類推適用既有法規範（例如民法第

425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者，應先為類推之，亦

得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即占有之外觀

形式、占有原因之公示方法、範圍及程度後，本於誠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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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損害補償或賠償之有無、不當得利等），依社會一

般通念綜合判斷之。本件原審未遑就前揭事項詳查審認，遽

以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

長期耕作，且其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等

情，謂其已具備使第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進而依債權

物權化之法理，認紀榮華與劉阿文與陳清川等3人間之買賣

契約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自嫌疏漏。

  ㈡次按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

應與卷內資料相符，且必於訟爭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不能

以單純論理為臆測之根據，而就訟爭事實為推認判斷。查系

爭執行拍賣公告記載：「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

在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作50多

年……劉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

阿公……紀榮華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等語，為原審所

認定。果爾，似見拍賣公告僅記載在場人陳述之系爭土地買

賣過程梗概，欠缺契約內容及證據，該拍賣公告復記載「紀

榮華之繼承人不承認該買賣」等語。類此情形，得否僅憑公

告內容，即謂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依買賣關係有權占有系爭

土地，尚非無疑。則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伊由公告內容，

無從知悉被上訴人合法占有等語，是否全無足採，即待研

求。又上訴人以1433萬6000元購買系爭土地，購買前是否就

系爭土地之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是否知悉被上訴人長

期有權占用系爭土地？須憑證據認定。乃原審就上訴人何時

進行如何之調查？有無使用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或其他管

道查得前案訴訟裁判？查得之內容可否辨識訴訟當事人及其

訴訟標的？均未詳查審認，徒憑司法院網站設有裁判書查詢

系統，且系爭土地面積廣大，長期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執

行流標多次，上訴人購得系爭土地所費不貲等事由，遽謂其

購買土地前，必已就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明知前案訴

訟裁判內容及系爭土地由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仍執意購買，

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亦嫌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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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及理由不備，求為廢棄改判，非無

理由。末查，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固為兩造所不爭（見

原審卷第90頁）。惟系爭土地於104年7月6日以55年5月2日

發生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紀＊＊等人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

在卷足參（見第一審卷第35至37頁），則兩造不爭執紀榮華

於55年5月20日死亡，是否與事實相符？非無疑義，另紀榮

華既於55年5月死亡，系爭土地如何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

為其所有，亦滋疑義，均有待闡明釐清，案經發回，應併注

意及之。又本件事實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為法律上之判

斷，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周  群  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謝  榕  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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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
上  訴  人  簡菖成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林更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紀雅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南進                                      


            蔡進福              
            蔡長平                 
            陳清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字第1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法院強制執行變賣共有物，於民國112年2月15日取得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權利移轉證書，同年3月13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惟系爭土地遭被上訴人蔡長平以第一審判決附圖（下稱附圖）編號A所示棚架及A1、A2所示水塔（下合稱A地上物），被上訴人陳清川以附圖編號B所示棚架、B1所示水塔（下合稱B地上物），被上訴人蔡進福以附圖編號C所示棚架網室（下稱C地上物），被上訴人蔡南進以附圖編號D所示棚架、D1所示鐵皮二層建物（下合稱D地上物）無權占有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求為命蔡長平拆除A地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蔡南進拆除D地上物，並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係訴外人紀榮華（55年5月20日歿，繼承人為訴外人紀蔡碧雲、紀錦堯、紀鸞、黃紀阿麗、紀滿琴、紀錦良、孫秀金、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下稱紀蔡碧雲等10人）於53年間出賣予訴外人劉阿文（72年2月12日歿，繼承人為劉讚龍、劉讚柱、陳劉雪娥、劉清松、張劉雪鳳、劉讚華、劉政笙、劉宥錤、劉美霞、劉濬濱、劉讚和，下稱劉讚龍等11人）而交付劉阿文使用。劉阿文嗣於54年10月4日出賣系爭土地予訴外人蔡章段（90年4月11日歿，繼承人為蔡進福、蔡南進、訴外人蔡愛、蔡桂、蔡春財，下稱蔡進福等5人）、蔡枝祥（98年1月8日歿，繼承人為蔡長平、訴外人蔡中田，下稱蔡長平等2人）、陳清川（與蔡章段、蔡枝祥合稱陳清川等3人）。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受領標的物占有系爭土地，蔡進福、蔡南進為蔡章段之繼承人，蔡長平為蔡枝祥之繼承人，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上訴人明知此情，仍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其請求拆除A、B、C、D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係以損害伊為主要目的，違反誠信原則，亦屬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系爭土地原為臺灣省政府所有，由紀榮華承租，經紀榮華於53年間與劉阿文簽訂買賣合約，交付系爭土地予劉阿文使用。嗣劉阿文於54年10月4日與陳清川等3人就系土地簽訂買賣契約，並交付土地予陳清川等3人使用。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蔡紀碧雲等10人，而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嗣經陳清川、蔡進福等5人、蔡長平等2人以紀榮華之繼承人即紀蔡碧雲等10人、劉阿文之繼承人即劉讚龍等11人為被告，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與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間就系爭土地係有權占有，獲勝訴判決確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69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字第131號判決、本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裁定，下稱前案訴訟裁判）。又系爭系土地於108年9月間登記為紀蔡碧雲、紀錦堯、紀鸞、紀滿琴、紀錦良、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及陳雅慧共有，因法院判決變賣分割共有物並經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由上訴人拍定，於112年3月13日登記為上訴人所有。蔡長平、陳清川、蔡進福、蔡南進則分別以A、B、C、D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各該部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長期耕作，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具備使第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依債權物權化之法理，前揭買賣之債權契約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
  ㈢前案訴訟裁判於103年7月10日確定，公告於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系爭執行多次流標，拍賣公告詳載：「使用情形：據地政人員指界，查封土地上有1水塔、鐵皮屋及種植百香果之棚架，臨路；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員警現況調查表載：在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作50多年。債權人陳報稱：據在場人表示在民國53年間第三人劉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當時尚未放領的台糖土地即本件標的，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阿公，因尚未放領的土地無法過戶，台糖土地在63年放領登記給紀榮華之繼承人，紀榮華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但土地一直由蔡姓家族耕作至今，目前實際占有人有蔡○平、陳○川、蔡○福、蔡○進（即蔡○雄之父）四人」，上訴人於112年（原判決誤載為111年）1月12日以高達1433萬6000元價格拍定，購買前必就系爭土地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就前案訴訟裁判內容及系爭土地遭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難以諉為不知，其執意購買，依誠信原則，應受前揭紀榮華與劉阿文、劉阿文與陳清川等3人間買賣契約拘束，其財產權無受不測損害之虞。被上訴人因受領買賣標的占有系爭土地，未逾買賣目的範圍，被上訴人曾對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提起訴訟，非放任不行使權利，適用債權物權化之法理無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蔡長平拆除A地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蔡南進拆除D地上物，及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不應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僅具相對性，無排他效力，原則上亦非侵權行為客體，僅當具備特定條件下，基於特定目的之實現，而賦予物權效，此乃債權相對性之例外，其條件須採嚴格認定標準，且基於法安定性及可預測性，避免恣意，應建構類型化，審判實務已建構之各種類型，且獲得學說通說肯定之同類型，有法官法之性質（原則上尊重判決先例），可援為具體後案審判依據。債權賦予物權效時，因買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依民法第767條行使權能，仍受該物權效拘束，例如區分所有權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租賃契約符合民法第425條所定情形，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區分所有權人依規約以外之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繼受人亦應受拘束；分管契約之內容為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亦同。至出賣人同一土地出賣數次，無論發生先後，買受人之法律地位平等，因買賣而占有土地之人，倘其債權不具物權效之要件，對於同因買賣而取得該土地所有權者，仍屬無權占有，僅於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買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占有實況及其權源，仍違反誠信原則、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其物上請求權之情形，始得予以適當限制。而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前買受人據為占有之債權契約及所發生物權效要件、效果如何，不得僅憑占有實況逕為認定，須另考量標的物類型，如得類推適用既有法規範（例如民法第425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者，應先為類推之，亦得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即占有之外觀形式、占有原因之公示方法、範圍及程度後，本於誠信原則（公平、損害補償或賠償之有無、不當得利等），依社會一般通念綜合判斷之。本件原審未遑就前揭事項詳查審認，遽以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長期耕作，且其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等情，謂其已具備使第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進而依債權物權化之法理，認紀榮華與劉阿文與陳清川等3人間之買賣契約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自嫌疏漏。
  ㈡次按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應與卷內資料相符，且必於訟爭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不能以單純論理為臆測之根據，而就訟爭事實為推認判斷。查系爭執行拍賣公告記載：「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在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作50多年……劉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阿公……紀榮華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等語，為原審所認定。果爾，似見拍賣公告僅記載在場人陳述之系爭土地買賣過程梗概，欠缺契約內容及證據，該拍賣公告復記載「紀榮華之繼承人不承認該買賣」等語。類此情形，得否僅憑公告內容，即謂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依買賣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尚非無疑。則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伊由公告內容，無從知悉被上訴人合法占有等語，是否全無足採，即待研求。又上訴人以1433萬6000元購買系爭土地，購買前是否就系爭土地之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是否知悉被上訴人長期有權占用系爭土地？須憑證據認定。乃原審就上訴人何時進行如何之調查？有無使用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或其他管道查得前案訴訟裁判？查得之內容可否辨識訴訟當事人及其訴訟標的？均未詳查審認，徒憑司法院網站設有裁判書查詢系統，且系爭土地面積廣大，長期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執行流標多次，上訴人購得系爭土地所費不貲等事由，遽謂其購買土地前，必已就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明知前案訴訟裁判內容及系爭土地由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仍執意購買，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亦嫌速斷。
  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及理由不備，求為廢棄改判，非無理由。末查，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固為兩造所不爭（見原審卷第90頁）。惟系爭土地於104年7月6日以55年5月2日發生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紀＊＊等人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足參（見第一審卷第35至37頁），則兩造不爭執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是否與事實相符？非無疑義，另紀榮華既於55年5月死亡，系爭土地如何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其所有，亦滋疑義，均有待闡明釐清，案經發回，應併注意及之。又本件事實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周  群  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謝  榕  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
上  訴  人  簡菖成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林更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紀雅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南進                                      

            蔡進福              
            蔡長平                 
            陳清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7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
字第1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法院強制執行變賣共有物，於民國112年2
    月15日取得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之權利移轉證書，同年3月13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
    。惟系爭土地遭被上訴人蔡長平以第一審判決附圖（下稱附
    圖）編號A所示棚架及A1、A2所示水塔（下合稱A地上物），
    被上訴人陳清川以附圖編號B所示棚架、B1所示水塔（下合
    稱B地上物），被上訴人蔡進福以附圖編號C所示棚架網室（
    下稱C地上物），被上訴人蔡南進以附圖編號D所示棚架、D1
    所示鐵皮二層建物（下合稱D地上物）無權占有等情。爰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求為命蔡長平拆除A地
    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蔡南進拆
    除D地上物，並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係訴外人紀榮華（55年5月20日歿
    ，繼承人為訴外人紀蔡碧雲、紀錦堯、紀鸞、黃紀阿麗、紀
    滿琴、紀錦良、孫秀金、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下稱紀
    蔡碧雲等10人）於53年間出賣予訴外人劉阿文（72年2月12
    日歿，繼承人為劉讚龍、劉讚柱、陳劉雪娥、劉清松、張劉
    雪鳳、劉讚華、劉政笙、劉宥錤、劉美霞、劉濬濱、劉讚和
    ，下稱劉讚龍等11人）而交付劉阿文使用。劉阿文嗣於54年
    10月4日出賣系爭土地予訴外人蔡章段（90年4月11日歿，繼
    承人為蔡進福、蔡南進、訴外人蔡愛、蔡桂、蔡春財，下稱
    蔡進福等5人）、蔡枝祥（98年1月8日歿，繼承人為蔡長平
    、訴外人蔡中田，下稱蔡長平等2人）、陳清川（與蔡章段
    、蔡枝祥合稱陳清川等3人）。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受領標的
    物占有系爭土地，蔡進福、蔡南進為蔡章段之繼承人，蔡長
    平為蔡枝祥之繼承人，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上訴人明知此
    情，仍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其請求拆除A、B、C、D地
    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係以損害伊為主要目的，違反誠信
    原則，亦屬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
    如下：
  ㈠系爭土地原為臺灣省政府所有，由紀榮華承租，經紀榮華於5
    3年間與劉阿文簽訂買賣合約，交付系爭土地予劉阿文使用
    。嗣劉阿文於54年10月4日與陳清川等3人就系土地簽訂買賣
    契約，並交付土地予陳清川等3人使用。紀榮華於55年5月20
    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蔡紀碧雲等10人，而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嗣經陳清川、蔡進福
    等5人、蔡長平等2人以紀榮華之繼承人即紀蔡碧雲等10人、
    劉阿文之繼承人即劉讚龍等11人為被告，提起訴訟，請求確
    認其與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間就系爭土地係有權
    占有，獲勝訴判決確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6
    9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字第131號判決、本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裁定，下稱前案訴訟裁判）。又
    系爭系土地於108年9月間登記為紀蔡碧雲、紀錦堯、紀鸞、
    紀滿琴、紀錦良、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及陳雅慧共有，
    因法院判決變賣分割共有物並經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
    由上訴人拍定，於112年3月13日登記為上訴人所有。蔡長平
    、陳清川、蔡進福、蔡南進則分別以A、B、C、D地上物占有
    系爭土地各該部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長期
    耕作，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具備使第
    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依債權物權化之法理，前揭買賣
    之債權契約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
  ㈢前案訴訟裁判於103年7月10日確定，公告於司法院裁判書查
    詢系統。系爭執行多次流標，拍賣公告詳載：「使用情形：
    據地政人員指界，查封土地上有1水塔、鐵皮屋及種植百香
    果之棚架，臨路；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員警現況
    調查表載：在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
    作50多年。債權人陳報稱：據在場人表示在民國53年間第三
    人劉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當時尚未放領的台糖土地即本件標
    的，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阿公，因尚未放領的土地無法
    過戶，台糖土地在63年放領登記給紀榮華之繼承人，紀榮華
    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但土地一直由蔡姓家族耕作至今
    ，目前實際占有人有蔡○平、陳○川、蔡○福、蔡○進（即蔡○
    雄之父）四人」，上訴人於112年（原判決誤載為111年）1
    月12日以高達1433萬6000元價格拍定，購買前必就系爭土地
    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就前案訴訟裁判內容及系爭土地
    遭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難以諉為不知，其執意購買，依誠
    信原則，應受前揭紀榮華與劉阿文、劉阿文與陳清川等3人
    間買賣契約拘束，其財產權無受不測損害之虞。被上訴人因
    受領買賣標的占有系爭土地，未逾買賣目的範圍，被上訴人
    曾對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提起訴訟，非放任不行
    使權利，適用債權物權化之法理無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
    。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蔡長平
    拆除A地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
    蔡南進拆除D地上物，及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不應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僅具相對性，無排他效力，原則上亦非侵權行為客體
    ，僅當具備特定條件下，基於特定目的之實現，而賦予物權
    效，此乃債權相對性之例外，其條件須採嚴格認定標準，且
    基於法安定性及可預測性，避免恣意，應建構類型化，審判
    實務已建構之各種類型，且獲得學說通說肯定之同類型，有
    法官法之性質（原則上尊重判決先例），可援為具體後案審
    判依據。債權賦予物權效時，因買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
    依民法第767條行使權能，仍受該物權效拘束，例如區分所
    有權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租賃契
    約符合民法第425條所定情形，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
    續存在；區分所有權人依規約以外之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
    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繼受人亦
    應受拘束；分管契約之內容為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亦同
    。至出賣人同一土地出賣數次，無論發生先後，買受人之法
    律地位平等，因買賣而占有土地之人，倘其債權不具物權效
    之要件，對於同因買賣而取得該土地所有權者，仍屬無權占
    有，僅於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買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占有實況
    及其權源，仍違反誠信原則、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行使其物上請求權之情形，始得予以適當限制。而是
    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前買受人據為占有之債權契約及所發生物
    權效要件、效果如何，不得僅憑占有實況逕為認定，須另考
    量標的物類型，如得類推適用既有法規範（例如民法第425
    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者，應先為類推之，亦得參
    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即占有之外觀形式
    、占有原因之公示方法、範圍及程度後，本於誠信原則（公
    平、損害補償或賠償之有無、不當得利等），依社會一般通
    念綜合判斷之。本件原審未遑就前揭事項詳查審認，遽以陳
    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長期
    耕作，且其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等情，
    謂其已具備使第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進而依債權物權
    化之法理，認紀榮華與劉阿文與陳清川等3人間之買賣契約
    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自嫌疏漏。
  ㈡次按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
    應與卷內資料相符，且必於訟爭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不能
    以單純論理為臆測之根據，而就訟爭事實為推認判斷。查系
    爭執行拍賣公告記載：「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在
    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作50多年……劉
    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阿公……紀榮
    華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等語，為原審所認定。果爾，
    似見拍賣公告僅記載在場人陳述之系爭土地買賣過程梗概，
    欠缺契約內容及證據，該拍賣公告復記載「紀榮華之繼承人
    不承認該買賣」等語。類此情形，得否僅憑公告內容，即謂
    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依買賣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尚非無
    疑。則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伊由公告內容，無從知悉被上
    訴人合法占有等語，是否全無足採，即待研求。又上訴人以
    1433萬6000元購買系爭土地，購買前是否就系爭土地之現況
    、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是否知悉被上訴人長期有權占用系爭
    土地？須憑證據認定。乃原審就上訴人何時進行如何之調查
    ？有無使用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或其他管道查得前案訴訟
    裁判？查得之內容可否辨識訴訟當事人及其訴訟標的？均未
    詳查審認，徒憑司法院網站設有裁判書查詢系統，且系爭土
    地面積廣大，長期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執行流標多次，上
    訴人購得系爭土地所費不貲等事由，遽謂其購買土地前，必
    已就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明知前案訴訟裁判內容及系
    爭土地由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仍執意購買，進而為上訴人不
    利之判決，亦嫌速斷。
  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及理由不備，求為廢棄改判，非無
    理由。末查，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固為兩造所不爭（見
    原審卷第90頁）。惟系爭土地於104年7月6日以55年5月2日
    發生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紀＊＊等人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
    卷足參（見第一審卷第35至37頁），則兩造不爭執紀榮華於
    55年5月20日死亡，是否與事實相符？非無疑義，另紀榮華
    既於55年5月死亡，系爭土地如何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
    其所有，亦滋疑義，均有待闡明釐清，案經發回，應併注意
    及之。又本件事實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
    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周  群  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謝  榕  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
上  訴  人  簡菖成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林更穎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紀雅律師
被 上訴 人  蔡南進                                      

            蔡進福              
            蔡長平                 
            陳清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字第1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法院強制執行變賣共有物，於民國112年2月15日取得坐落○○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權利移轉證書，同年3月13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惟系爭土地遭被上訴人蔡長平以第一審判決附圖（下稱附圖）編號A所示棚架及A1、A2所示水塔（下合稱A地上物），被上訴人陳清川以附圖編號B所示棚架、B1所示水塔（下合稱B地上物），被上訴人蔡進福以附圖編號C所示棚架網室（下稱C地上物），被上訴人蔡南進以附圖編號D所示棚架、D1所示鐵皮二層建物（下合稱D地上物）無權占有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求為命蔡長平拆除A地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蔡南進拆除D地上物，並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係訴外人紀榮華（55年5月20日歿，繼承人為訴外人紀蔡碧雲、紀錦堯、紀鸞、黃紀阿麗、紀滿琴、紀錦良、孫秀金、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下稱紀蔡碧雲等10人）於53年間出賣予訴外人劉阿文（72年2月12日歿，繼承人為劉讚龍、劉讚柱、陳劉雪娥、劉清松、張劉雪鳳、劉讚華、劉政笙、劉宥錤、劉美霞、劉濬濱、劉讚和，下稱劉讚龍等11人）而交付劉阿文使用。劉阿文嗣於54年10月4日出賣系爭土地予訴外人蔡章段（90年4月11日歿，繼承人為蔡進福、蔡南進、訴外人蔡愛、蔡桂、蔡春財，下稱蔡進福等5人）、蔡枝祥（98年1月8日歿，繼承人為蔡長平、訴外人蔡中田，下稱蔡長平等2人）、陳清川（與蔡章段、蔡枝祥合稱陳清川等3人）。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受領標的物占有系爭土地，蔡進福、蔡南進為蔡章段之繼承人，蔡長平為蔡枝祥之繼承人，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上訴人明知此情，仍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其請求拆除A、B、C、D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係以損害伊為主要目的，違反誠信原則，亦屬權利濫用，不應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系爭土地原為臺灣省政府所有，由紀榮華承租，經紀榮華於53年間與劉阿文簽訂買賣合約，交付系爭土地予劉阿文使用。嗣劉阿文於54年10月4日與陳清川等3人就系土地簽訂買賣契約，並交付土地予陳清川等3人使用。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蔡紀碧雲等10人，而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嗣經陳清川、蔡進福等5人、蔡長平等2人以紀榮華之繼承人即紀蔡碧雲等10人、劉阿文之繼承人即劉讚龍等11人為被告，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與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間就系爭土地係有權占有，獲勝訴判決確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69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字第131號判決、本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裁定，下稱前案訴訟裁判）。又系爭系土地於108年9月間登記為紀蔡碧雲、紀錦堯、紀鸞、紀滿琴、紀錦良、紀文彬、紀翔閔、紀文凱及陳雅慧共有，因法院判決變賣分割共有物並經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由上訴人拍定，於112年3月13日登記為上訴人所有。蔡長平、陳清川、蔡進福、蔡南進則分別以A、B、C、D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各該部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長期耕作，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具備使第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依債權物權化之法理，前揭買賣之債權契約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
  ㈢前案訴訟裁判於103年7月10日確定，公告於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系爭執行多次流標，拍賣公告詳載：「使用情形：據地政人員指界，查封土地上有1水塔、鐵皮屋及種植百香果之棚架，臨路；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員警現況調查表載：在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作50多年。債權人陳報稱：據在場人表示在民國53年間第三人劉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當時尚未放領的台糖土地即本件標的，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阿公，因尚未放領的土地無法過戶，台糖土地在63年放領登記給紀榮華之繼承人，紀榮華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但土地一直由蔡姓家族耕作至今，目前實際占有人有蔡○平、陳○川、蔡○福、蔡○進（即蔡○雄之父）四人」，上訴人於112年（原判決誤載為111年）1月12日以高達1433萬6000元價格拍定，購買前必就系爭土地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就前案訴訟裁判內容及系爭土地遭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難以諉為不知，其執意購買，依誠信原則，應受前揭紀榮華與劉阿文、劉阿文與陳清川等3人間買賣契約拘束，其財產權無受不測損害之虞。被上訴人因受領買賣標的占有系爭土地，未逾買賣目的範圍，被上訴人曾對紀蔡碧雲等10人、劉讚龍等11人提起訴訟，非放任不行使權利，適用債權物權化之法理無違反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蔡長平拆除A地上物、陳清川拆除B地上物、蔡進福拆除C地上物、蔡南進拆除D地上物，及各返還占有之土地，不應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債權僅具相對性，無排他效力，原則上亦非侵權行為客體，僅當具備特定條件下，基於特定目的之實現，而賦予物權效，此乃債權相對性之例外，其條件須採嚴格認定標準，且基於法安定性及可預測性，避免恣意，應建構類型化，審判實務已建構之各種類型，且獲得學說通說肯定之同類型，有法官法之性質（原則上尊重判決先例），可援為具體後案審判依據。債權賦予物權效時，因買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依民法第767條行使權能，仍受該物權效拘束，例如區分所有權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租賃契約符合民法第425條所定情形，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區分所有權人依規約以外之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繼受人亦應受拘束；分管契約之內容為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亦同。至出賣人同一土地出賣數次，無論發生先後，買受人之法律地位平等，因買賣而占有土地之人，倘其債權不具物權效之要件，對於同因買賣而取得該土地所有權者，仍屬無權占有，僅於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買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占有實況及其權源，仍違反誠信原則、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其物上請求權之情形，始得予以適當限制。而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前買受人據為占有之債權契約及所發生物權效要件、效果如何，不得僅憑占有實況逕為認定，須另考量標的物類型，如得類推適用既有法規範（例如民法第425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者，應先為類推之，亦得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即占有之外觀形式、占有原因之公示方法、範圍及程度後，本於誠信原則（公平、損害補償或賠償之有無、不當得利等），依社會一般通念綜合判斷之。本件原審未遑就前揭事項詳查審認，遽以陳清川等3人因買賣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長期耕作，且其面積達1萬5000餘平方公尺，期間近50年等情，謂其已具備使第三人知其狀態之公示作用，進而依債權物權化之法理，認紀榮華與劉阿文與陳清川等3人間之買賣契約對於上訴人難認不存在，自嫌疏漏。
  ㈡次按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應與卷內資料相符，且必於訟爭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不能以單純論理為臆測之根據，而就訟爭事實為推認判斷。查系爭執行拍賣公告記載：「經債權人會同員警至現場調查……在場人蔡○雄表示使用人蔡民家族已在該土地耕作50多年……劉先生從紀榮華處購買……劉先生又轉賣給蔡○雄的阿公……紀榮華之繼承人不願承認該買賣」等語，為原審所認定。果爾，似見拍賣公告僅記載在場人陳述之系爭土地買賣過程梗概，欠缺契約內容及證據，該拍賣公告復記載「紀榮華之繼承人不承認該買賣」等語。類此情形，得否僅憑公告內容，即謂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依買賣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尚非無疑。則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伊由公告內容，無從知悉被上訴人合法占有等語，是否全無足採，即待研求。又上訴人以1433萬6000元購買系爭土地，購買前是否就系爭土地之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是否知悉被上訴人長期有權占用系爭土地？須憑證據認定。乃原審就上訴人何時進行如何之調查？有無使用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或其他管道查得前案訴訟裁判？查得之內容可否辨識訴訟當事人及其訴訟標的？均未詳查審認，徒憑司法院網站設有裁判書查詢系統，且系爭土地面積廣大，長期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執行流標多次，上訴人購得系爭土地所費不貲等事由，遽謂其購買土地前，必已就現況、權利狀態妥善調查，明知前案訴訟裁判內容及系爭土地由第三人長期有權占有仍執意購買，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亦嫌速斷。
  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及理由不備，求為廢棄改判，非無理由。末查，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紀榮華，固為兩造所不爭（見原審卷第90頁）。惟系爭土地於104年7月6日以55年5月2日發生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紀＊＊等人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足參（見第一審卷第35至37頁），則兩造不爭執紀榮華於55年5月20日死亡，是否與事實相符？非無疑義，另紀榮華既於55年5月死亡，系爭土地如何於63年5月30日變更登記為其所有，亦滋疑義，均有待闡明釐清，案經發回，應併注意及之。又本件事實未臻明確，本院尚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無行言詞辯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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